
偿某项债务的，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

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作为债务重组收益，计

入当期损益；转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

之间的差额作为资产转让损益，计入当期损益。”在案例中，

应将重组债务账面价值85 000元与长期股权投资的公允价

值82 000元之间的差额3 000元确认为债务重组收益（“营

业外收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82 000元与账面价

值60 000元之间的差额22 000元，首先恢复冲抵的资本公

积10 000元，剩余12 000元确认为投资收益。修订后的债务

重组准则要求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非现金资产的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全部计入资本公积或当期损失。在案

例中，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85 000元与长期股权投资的账

面价值60 000元之间的差额25 000元全部计入 “资本公

积”。会计处理见修订前后会计处理对比表。

修订前后会计处理对比表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修订前的投资、债务重组 、非货币

性交易3项准则都较多地运用了“公允价值”；而修订后的3

项准则严格限制了“公允价值”的运用，改用了“账面价值”。

从理论上说，非现金资产按公允价值计价，能够真实反映其

实际价值，并且具有“公允性”。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生产

资料二级市场、产权市场尚在建立健全之中，相关的公允价

值难以真正体现“公允”，很容易被滥用。特别是投资、债务

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3项准则发布以后，一些企业滥用公允

价值，借助关联交易，打着债务重组和资产重组的旗号，弄

虚作假，编造利润，粉饰财务状况，造成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对此，社会各界反映强烈。加之我国会计人员运用公允价值

计量还存在一定困难，要求改革的呼声也相当高。修订后

的会计准则对允公价值的运用作出严格限制，不失为现实

的选择。 （作者单位：重庆商学院财会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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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租赁》

的改进及其影响

张 蔚  徐德勇

2001年 1月18日，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

租赁》，并规定所有企业从2001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准

则对租赁的分类 、租赁会计术语、会计处理等方面都作

了更详细、具体的说明。与意见稿相比，新准则在融资租

赁方面进行了较大改进。
（一）融资租入资产入账价值确认方法改变

在新准则颁发以前，我国对融资租入资产采用的计

价方法比较简单，承租人直接将租赁协议所确定的设备

价款（即资产的公允价值，其中包括利息）计为资产额和

负债额，即忽略了租赁款的折现因素，对于正常的融资

租赁业务，这样的计价方法存在诸多缺陷：

1、利息费用一次性资本化，以后支付租金则是直接

冲减长期负债，这样处理高估最初入账资产价值和负

债，违背了稳健性原则，也对整个资产租赁期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2、出租方对出租资产计价时，必须考虑折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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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一项资产的承租人则不必考虑折现因素，从而导致双

方的计量结果有较大的差异，人为地降低了会计信息的一

致性和可比性。

针对以上的缺陷，我国新准则改进了规定，按租赁资产

原账面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中较低的金额入账。

它的好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符合会计准则和国际准则的要求。会计准则作为指

导企业的规范，既要适应企业会计人员业务水平的现状，也

要适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同时，目前我国的租赁公司很多

是合资企业，出租的设备也往往是进口设备，此时的融资租

赁是一种国际性的经济交易。新规定体现了与国际惯例接

轨；并且按这样处理所提供的财务报告，不会使国外的投资

者、债权人产生误解。

2、折现因素的考虑也是“货币时间价值”观念在筹资决

策中的体现。“货币时间价值”因素的考虑适应了经济的发

展趋势，也有利于提高我国财会人员的素质。

3、贯彻了一致性原则。把通过融资租入的设备按最低

租赁付款额现值或原账面价值入账，每期支付租金时确认

“财务费用—利息支出”，从而遵循了“配比”原则，又和分期

付款购买和贷款购买保持了一致的计价基础。
（二）租赁确认和处理谨慎性提高

1、与过去的制度相比，企业如果作为出租人，其租赁收

入的会计处理更为严格，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逾期未收到租金的处理。准则规定，超过一个租金

支付期未收到的租金，应当停止确认融资收入，其已确认的

融资收入，应予冲回，转作表外核算。在实际收到租金时，将

租金中所含融资收入确认为当期收入。

（2）坏账准备计提。出租人应当根据承租人的财务及经

营管理情况，以及租金的逾期长短等因素，分析应收融资租

赁款的风险程度和回收的可能性，对应收融资租赁款减去

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差额部分合理计提坏账准备。
（3）未担保余值发生变动情况下的会计处理。定期检查

未担保余值，至少于每年年末检查一次。如有证据表明未担

保余值已经减少，应当重新计算租赁内含利率，并将由此引

起的租赁投资净额的减少确认为当期损失，以后各期根据

修正后的租赁投资净额和重新计算的租赁内含率确定应确

认的融资收入。如已确认损失的未担保余值得以恢复，应当

在原已确认的损失金额内转回，并重新计算租赁内含率，以

后各期根据修正后的租赁投资净额和重新计算的租赁内含

率确定应确认的融资收入。未担保余值增加时，不作任何调

整。这充分体现了谨慎原则。
2、未确认的融资费用和融资收益，租赁双方均要在租

赁期内予以分摊，这充分体现了会计的谨慎性原则。新准则

规定，承租人的未确认融资费用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

进行分摊，承租人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时，可以采用实际利

率法，也可以采用直线法、年数总和法等；出租人的未实现

融资收益等于租赁最低付款额与无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

的差额。未实现融资收益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

配。
3、由租赁活动产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被确定为当期费

用，防止了过去有的企业将初始费用逐年分摊以调增利润

的做法。准则规定，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承租

人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租赁项目的初始直接费用，如印花

税、佣金、律师费、差旅费等，应当确认为当期费用。在租赁

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出租人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

租赁项目的初始直接费用，如印花税、佣金、律师费、差旅费

等，应当确认为当期费用。
（三）“售后租回”可利用性减少

近年来，一些“贫困潦倒”的上市公司为度过“年关”，通

过向关联方高价变卖重要的经营资产来提高收益；同时又

为维系其正常的生产经营，便以较低的租金租回已变卖的

资产。“高价售出，低价租回”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获取较

高的营业外收入，“改善”业绩，另一方面可用较低的成本使

用资产。对此，新准则规定，售后租回交易应被认定为融资

租赁或经营租赁。无论具体属于哪种租赁方式，该资产的售

价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都应予递延摊销。也就是说，高价

出售资产虽然可以获取营业外收入，但同时增加了经营成

本。这意味着以“高价售出，低价租回”方式提升业绩的效果

被有效地弱化。
（四）信息披露充分性提高

准则还要求企业就租赁活动作出及时充分的信息披

露，这也使以往比较容易产生“暗箱操作”的租赁活动增加

了透明度，从而使报表使用者得到更全面有效的会计信息。
承租人应当对融资租赁作如下披露：（1）每类租入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原值、累计折旧及账面净值；（2）资

产负债表日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每年将支付的最低租赁付

款额，以及以后年度将支付的最低租赁付款额总额；（3）未

确认融资费用的余额；（4）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所采用的方

法。

出租人应当对融资租赁作如下披露：（1）资产负债表日

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每年将收到的最低租赁收款额以及以

后年度将收到的最低租赁收款额总额；（2）未实现融资收益

的余额；（3）分摊未实现融资收益所采用的方法。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出租方企业对逾期未收到的

融资租赁租金的会计处理及对坏账准备的计提与我国最新

颁布的准则中的规定不同时，准则要求这些企业进行追溯

调整。这样部分上市公司就有可能因此而调减以往年度的

收益。
（作者单位 ：山 东经济学院  深圳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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